
中共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市委老干部工作局是负责全市老干部工作的部门管理机构，

机构规格为正处级，包括局机关（本级）和两个全额财政拨款处

级单位。其主要职责分别是:

（一）市委老干局（本级）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调查研究、拟定

我市有关老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

2.全面落实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3.督促检查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完善落

实老干部“两费”保障机制和共享改革成果机制。使老干部“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

4.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老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继

续发挥作用；

5.指导全市老年大学和老年教育工作，组织指导老干部和县

级以上退休干部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活跃

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

6.指导全市老干部工作部门的自身建设；

7.指导老干部丧事处理和对老干部遗属的照料工作；

8.审核办理离休干部提高待遇手续、县级以上退休干部退休

手续，负责老干部信访接待工作；



9.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1.为离退休老干部活动和学习提供管理服务。

2.组织老干部开展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

3.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理论研讨会、保健等培训班。

4.举办医疗保健知识、书法绘画知识等知识讲座，充实老干

部的晚年精神生活。

5.负责市直单位活动室，县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业务指导工

作。

6.向老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老同志关心、支

持改革，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

一致。

7.开办老年大学，负责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收集老年学员的

教学管理信息，活跃离退休干部晚年生活。

（三）安康市干休所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维护干休所老干

部队伍和谐稳定，实现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

所为”工作目标；

2.落实驻所老干部政治待遇，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参观考察活动，加强老

干部党支部建设，发挥好老干部作用；

3.落实驻所老干部生活待遇，认真做好上门走访、慰问等工

作，帮助解决老干部和遗属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积极与老同志原

单位加强联系，协调落实各项待遇；



4.组织驻所老干部和老干部家属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

文体活动，丰富活跃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

5.做好驻所老干部信访工作；

6.协助老干部原单位和家属处理好老干部丧葬事宜；

7.完成市委老干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以“两个文件”为契机，全面提升老干部工作站位。中央

3 号文件和省委 43 号文件出台后，结合我市实际，于 2017 年 4

月份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制定下发了我市《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全面加强和改进我市离

退休干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加大汇报沟通协调力度，正式

将老干部工作纳入各县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市、县两级老干局

长全部兼任同级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为加强老干部工作力量、增

强协调推动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各级各部门抓老干部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空前高涨。

2.以“两项建设”为抓手，切实巩固老干部领域思想阵地。

狠抓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离退休干

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召开了市直离退休

干部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市委党校教授为市直 180 余名

离退休干部作了十九大精神专场宣讲报告会，进一步引导离退休

干部了解大局大势。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工信局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按

照离退休干部党员每人每年500元和老干支部书记每月补贴300

元的标准预算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作经费。同时，将离退休党组



织党费的返还下拨比例提高至 80%用于支部建设，为加强老干部

党组织建设、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提供了经费保证。市老干部活

动中心（老年大学）党总支根据党员学员较多的实际情况成立临

时党支部 10 个，临时党小组 43 个，构建起党总支、支部和党小

组一级抓一级的组织网络体系，形成了“关系在原单位，活动在

学校，奉献在社会”的新型学员党员管理模式。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老年大学）机关支部、老年大学各临时支部分别开展了参观

学习张明俊先进事迹展、庆祝建党 96 周年专题党课等活动，与

香溪社区支部联合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争当合格党员”活动，

与县河镇牛岭社区在牛蹄岭举办了“七一”表彰活动。突出“手

机+党支部”精准指导平台作用，全市 251 个老干支部建立了手

机党支部，各级老干部党员发布评论 2500 余条、点赞 6000 余人

次。

3.以“两项待遇”为重点，着力提升老干部服务管理水平。

认真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各县区各部门还通过召开形势通报会、组织老干部参观

视察等形式，让老干部及时了解掌握党委、政府重大安排部署。

按照省委老干局的统一部署，于 2017 年 6 月份组成两个慰问工

作组，赴江苏、浙江等地对易地安置的 8 名离休干部进行了集中

看望慰问。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财政局下发了《关于提

高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的通知》，将生活长

期完全不能自理的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由每人每月 1000 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 2500 元，审批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离休干部护理费 12

人。对离退休干部重大节日走访、生病住院看望、去世告别抚恤



等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市县全年走访慰问老干部 1200 余人次，

看望住院老干部 130 余人次，协助办理老干部丧事、参加吊唁活

动 60 余次。认真落实《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机制实施意见》，

2017 年全市累计救助困难老干部 350 名、兑现帮扶资金 140 余

万元。

4.以价值取向为引导，扎实开展增添正能量活动。召开正能

量活动推进座谈会，联合安康日报、安康新闻网继续开办“我眼

中的安康，讲自己的故事”老干部征文专栏，在市老干部工作网、

《安康老年》、安康老年大学简讯等平台开设了“畅谈建言”专

题版块，组织全市老干部扎实开展了“畅谈新变化、点赞新成就、

聚力新安康”活动，市、县两级 800 余名老干部积极参与了“畅

谈建言”活动，从中精选 98 篇优秀文稿编印《我眼中的安康 讲

自己的故事优秀征文选编》一书，印制 2000 册供全市广大老干

部学习宣传。旬阳县老干局和岚皋县老干局分别在全省老干部正

能量活动推进会、全省老干部公益志愿服务推进会上作了交流发

言。

5.以阵地建设为核心，不断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加强

衔接汇报，强化协调督促，扎实推进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旬阳

县新增老干部活动场所面积 320 平方米、镇坪县新增老干部教学

面积 580 平方米，紫阳县协调划转老干部教学活动场地 1100 平

方米。争取财政资金 700 余万元，完成了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

康老年大学）活动教学楼的装修，老年大学现设有 9 个系 48 个

教学班，学员人数创历史新高，累计达到 5000 人次。先后组织

开展了元宵节灯谜游艺会、安康老年大学第三届校园艺术节系列



活动、书画摄影展、模特教学成果专场演出、综合教学成果演出、

主题朗诵、市直离退休干部迎新年音乐会等活动，展示了老干部

健康向上、康乐有为的精神风貌。

6.以锻造队伍为目标，不断强化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

严格贯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建立了周五集中学习例会制度，

狠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加强局系统领

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规范机关运行管理，各项工作运转高效。制定出台了市委老干局

《贯彻落实省委“三项机制”和市委“三个实施办法”试行办法》，

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运用“三项机制”鼓励激励机制，

通过“三项机制”的贯彻运用，进一步激发了干部职工干事创业

的热情、激情，营造了追赶超越、勇争一流的浓厚氛围，打造了

一支“讲政治、敢担当、重操守”的老干部工作队伍。

7.以服务大局为首任，全力做好各项中心工作。与市委组织

部、市委党研室联合包抓汉阴县涧池镇马鞍桥村脱贫攻坚工作，

全体帮扶干部定期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展走访座谈、政策宣讲、困

难帮扶工作，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脱贫计划，全力为

贫困户办好事、实事，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顺利通过中、省、市各

级的检查验收。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包抓汉阴县城关镇大木坝茶叶

示范园区，全年共为该园区协调争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专业合

作社建设、产业帮扶、观光农业等补助资金共计 95 万元。积极

协调资金为园区铺设供水管道、新修、硬化园区观光道路、修建

茶园观光凉亭、改扩建厂房、购置茶叶加工设备等。新建茶园

100 亩，完成低产改造 300 亩。加强双创工作的宣传教育，扎实



开展各项文体活动，深入开展了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狠抓综

治平安建设，局系统平安稳定。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

1 家）决算和所属 2 家参公事业单位决算，包括：

（一）安康市委老干局部门本级（机关）

（二）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三）安康市干休所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安康市委老干局，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机构级别为正处，

内设机构 2 个，为办公室和业务科，均为正科级。截止 2017 年

底，核定编制总数 8 名，其中行政 6 名，机关工勤岗位 2 名；实

有在编人数 7 人，其中行政 6 人，机关工勤岗位 1 人，退休人员

2 人。

下属两个参公事业单位:

（一）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安康老年大学，是一套机构，

两块牌子，正县级规格，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同为市委老干局

下属管理的参公事业单位，核定编制总数 13 名，其中：参公事

业编制 11 人，工勤岗位 2 名。设校长 1 名（由市委老干局长兼

任），副校长 2 名（1 名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兼任、设专职

副校长 1 名），内设办公室、教务科、社团活动科，科级领导职

数 3 正 2 副。现在编 10 人，其中:事业参公管理 8 名，机关工勤

2 人,退休 4 人，长聘 5 人。

（二）安康市干休所。为市委老干局下属参公事业单位，是



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正县级规格。内设正科级机构 2 个：办公室、

待遇科。核定编制总数 10 名，其中事业编制 8 名，工勤岗位 2

名；实有在编人数 8 人，其中事业参公管理 5 人，机关工勤 3 人；

退休人员 14 人。

五、2017 年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2017 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474.90 万元，本年收入 730.25

万元，较上年收入 901.35 万元，减少 171.10 万元，主要原因是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老龄事务减少。年度收入中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653.92 万元，占收入 90%，为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其他收入 76.33 万元，占收入 10%。

本年支出 709.97 万元，较上年支出 622.07 万元，增加 87.90 万

元，主要原因是今年开始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本年度支出合计 709.9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为 294.91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

办公费、差旅费等支出；公用经费 71.05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经

费、差旅费、印刷费、维修费等日常开支；项目支出 344.01 万

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以及

退休干部活动、双节慰问老干部、市直单位特困离退休干部帮扶

救助等项目支出。

六、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八、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及下属各决算单位无车辆。

九、部门决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

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653.92 万元。

十、三公经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7 年三公经费总计支出 0.74 万元，相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73%，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上缴公车，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减少。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 0.74 万元，共接待 10 批

次 60 人。大额度接待费票据结算 0 元。单位没有因公出国费用；

单位没有公车运行维护费用;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1.38 万元，相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62%，培训费支出 0.54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

加了 0.4 万元，主要原因是贯彻中央 3 号文件和陕办 43 号文件

精神，扎实推进全市老干部工作精准化服务水平，我局在召开年

度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又认真筹备和组织了全市正能

量活动研讨会、推进会，涉老组织联席会等，因而会议费、培训

费较上年增加。

十一、公务用车购置情况

本部门 2017 年无公务用车购置情况，全系统按照公车办要

求，本部门及下属决算单位无车辆。

十二、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1.05 万元，较上年增加

0.06 万元，主要原因是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

出，其中：车补支出 24.17 万元，老年大学聘用老师及其他临时

聘用人员工资支出 4.86 万元。



十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2017 年政

府采购支出 12.27 万元，其中主要是办公设备、老干部活动中心、

老年大学教学设备支出。

十四、2017 年专项资金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本单位专项经费 39 万元，其中：主要是老干部管

理及活动经费、老干部报刊费、老年大学教学经费等专项资金，

2017 年度全部用于春节、重阳节等重大节日慰问市直离休干部、

老干部生病住院看望，给老干部订阅报刊杂志、组织开展老干部

参观视察、开展大型文体活动等相关费用支出。

十五、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费支出。

附件：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表

中共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2018 年 9 月 7 日




























